
附件3

2020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填报单位：（盖章）


	部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资金总额：18926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2396
	其中： 基本支出：1016

	
	       政府性基金拨款：16530
	       项目支出：1719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部门职能

职责概述
	（一）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指导住房建设和住房制度改革；负责拟订本县城乡规划建设方面的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牵头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负责城乡规划建设行业行政执法。

（二）组织拟订和修改县城市总体规划；负责组织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和重要地段修建性详细规划及专项规划的编制审查、报批和实施管理；负责组织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年度规划的实施计划；参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会同有关部门审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风景名胜区等工作。

（三）负责全县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规划建设管理，核发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包括临时）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合格证。

（四）负责全县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工作。指导和监督建筑市场准入；负责全县建筑业、园林绿化等企业的资质审核、呈报和管理；负责建设工程施工许可管理；负责建筑市场劳务管理；负责全县劳动保险基金统筹管理。

（五）组织贯彻执行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的国家标准、全国统一定额和行业标准及其相关的管理制度；指导和监督各类工程建设标准定额的实施和工程造价、计价，组织发布工程造价信息。

（六）负责全县市政工程、房屋建筑、装饰装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负责市政工程和房屋建筑竣工验收备案；负责组织市政工程和房屋建筑建设项目合并验收；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监督管理工作；组织或参与建设工程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处理。

（七）负责城镇市政公用事业和公用设施建设管理工作。负责城市道路、桥梁、园林绿化、城市供水、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排水、污水处理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划建设工作；负责全县燃气管理工作；负责全县园林绿化管理工作。

（八）负责编制全县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中长期规划和年度项目建设计划及资金使用计划并监督执行；负责建设行业综合统计工作。

（九）负责指导全县村镇建设工作。负责编制全县村镇建设发展总体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并监督实施；负责农村住房建设和农村危房改造工作；指导乡镇和村庄人居生态环境的改善工作，依法审批有关村镇规划；指导全县重点镇的建设。

（十）负责指导全县勘察设计工作，审核勘察设计和咨询单位的资质；负责建筑设计方案的规划审查；负责全县建设工程项目初步设计合并审查、施工图审查和招标代理机构审核。

（十一）制定建设行业科技发展规划、计划，组织指导科技项目攻关和新技术开发、引进、普及、推广工作；负责全县散装水泥、新型墙体材料改革、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推广使用等有关工作；负责城建档案和城市建设地下管线工程档案的收集、保管和开发利用工作。负责全县智能建筑工程监督管理工作。

（十二）负责全县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的监督、管理和协调工作。

（十三）负责指导和展示城乡规划建设信息工作。

（十四）拟订建设行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导建设行业人才队伍建设。

（十五）负责有关行政复议受理和行政诉讼应诉工作。

（十六）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整体绩效目标
	一、推进两型机关建设，提升行政效能。
二、立足公用事业服务，着力改善民生。
三、加大行业监管力度，规范化解风险, 
四、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确保精准脱贫

	部门整体支出

年度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供水率
	实现县城公共供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天然气覆盖率
	天然气覆盖率达到95%以上

	
	
	
	提质改造长度
	5.8公里

	
	
	
	提质宽度
	33米

	
	
	质量指标
	污水处理水质标准
	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排放标准

	
	
	
	施工扬尘监管
	确保“8个100%”治理措施到位

	
	
	
	危房验收合格率
	100%

	
	
	
	道路验收合格率
	100%

	
	
	成本指标
	保证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标、处理污水量达标
	542万元

	
	
	
	伏波大道改造资金投入
	16530万

	
	
	时效指标
	污水处理及时性
	及时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收取污水处理费
	500万元

	
	
	
	降低交通运输成本
	≥20%

	
	
	社会效益指标
	居民生活污水及时处理，生活用水质量得到保障
	100%

	
	
	生态效益指标
	环境效益
	有效的改善水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民生保障
	≥9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85%


填表人：罗海霞      联系电话：27615304    填报日期：2021.1.28   单位负责人签字：

附件6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 2020年度）

	预算部 门名称
	株洲市渌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年度预

算申请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8926
	18926
	18926
	10
	100
	10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2396
	其中：基本支出：1016

	
	政府性基金拨款：16530
	项目支出：1791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其他资金：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一、推进两型机关建设，提升行政效能。
二、立足公用事业服务，着力改善民生。
三、加大行业监管力度，规范化解风险,。
四、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确保精准脱贫。
	　1、截至2020年12月我区139户四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已全部竣工并入住，拨付资金352万元，2通过PPP方式引入社会资本8650万元，率先在株洲市完成8个建制镇污水治理100%全覆盖。城区污水处理全面提标。今年以来，我区围绕渌水水质“全域二类水”、将渌水打造成全省“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样板河目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引用社会资本参与，投入1390万元启动渌江城区段污水管网整治、绿化补植、设施维护、运营提标等项目，确保沿线污水“应收尽收”、达标排放。3.道路维护： 2020年投入1.65亿万元对伏波大道进行提质改造，方便百姓出行。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50分)
	数量

指标
	供水率
	实现县城公共供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
	县城公共供水普及率达到90%以上
	5
	5
	

	
	
	
	天然气覆盖率
	天然气覆盖率达到95%以上
	天然气覆盖率达到95%以上
	5
	5
	

	
	
	数量

指标
	提质改造长度
	5.8公里
	5.8公里
	5
	5
	

	
	
	
	提质宽度
	33米
	33米
	4
	4
	

	
	
	质量

指标
	污水处理水质标准
	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排放标准
	一出水水质达到一级A标排放标准
	5
	5
	

	
	
	
	施工扬尘监管
	确保“8个100%”治理措施到位
	已到位
	5
	5
	

	
	
	
	道路验收合格率
	100%
	100%
	5
	5
	

	
	
	
	危房验收合格率
	100%
	139
	5
	5
	

	
	
	时效

指标
	污水处理及时性
	及时
	及时
	3
	3
	

	
	
	成本

指标
	保证污水处理厂出水水质达标、处理污水量达标
	542万元
	542万元
	4
	4
	

	
	
	
	伏波大道改造资金投入
	16530万
	16530万
	4
	4
	

	
	效益指标

（30分）　
	经济效

益指标
	收取污水处理费
	500万元
	500万元
	5
	5
	

	
	
	
	降低交通运输成本
	≥20%
	≥20%
	5
	5
	

	
	
	社会效

益指标
	居民生活污水及时处理，生活用水质量得到保障
	100%
	100%
	10
	10
	

	
	
	生态效

益指标
	环境效益
	有效的改善水环境质量，保护生态环境
	环境效益
	5
	5
	

	
	
	可持续影响指标
	民生保障
	≥90%
	民生保障
	5
	5
	

	
	满意度

指标

（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85%
	群众满意度
	10
	10
	

	总分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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